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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 1月 25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收到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报告（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主席 

           杰里米·格林斯托克（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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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1 年 12月 31 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关

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此转交并提请您注意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政府根据 2001年 9月 28日

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段的规定作出的答复，说明我国迄今为止

为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所采取的措施（见附文）。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认为，遵守第 1373（2001）号决议是一项持续的工作，

因此打算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协作，尽快充分实施该决议。 

 在这方面，我们希望获得委员会正在编纂的决议所涉立法和行政工作领域的

咨询意见和专门知识来源指南，以便从中获得益处。 

 我将随时向您通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政府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

采取的行动。 

 

 

            常驻代表 

            大使 

            乔治·麦肯齐（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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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文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 
 

  为了实施 2001 年 9月 28日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而采取的或正在

考虑采取的措施 
 

对各执行段落的答复 

 第 1段(a)分段称， 

  “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 

 除了贵国对 1(b)至(d)的问题的答复中所列的措施以外，为防止和制止支助

恐怖主义行为还采取了哪些其他措施？ 

 目前还没有实施任何立法，来专门处理(a)分段的问题。(c)和(d)分段也是

一样。尽管如此，中央银行曾要求，如果有这类金融交易，地方金融机构应向主

管当局报告。 

 拟议的反恐怖主义方案旨在提供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和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

为。 

 第 1段(b)分段称， 

  “要将下述行为定为犯罪：本国国民或在本国领土内，以任何手段直接

间接和故意提供或筹集资金，意图将这些资金用于恐怖主义行为或知晓资金

将用于此种行为。” 

 对于本分段所列的活动，贵国规定了哪些罪名和惩罚？ 

 《2000年起诉犯罪法案》将涉及或利用与贩卖毒品或某些不法行为有直接或

间接关系的行为定为犯罪。任何人，如发现有这种不法行为，则可以立即判处1 000

万美元罚款和 10年监禁，或者通过起诉，判处 2 500万美元罚款和 15年监禁。 

 将第 1(b)段中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的行为定为犯罪目前正在引起立法起草

办公室的重视，并且定于 2002年初完成的反恐怖主义法案将做出这类规定。 

 第 1段(c)分段称, 

  “要毫不拖延地冻结犯下或企图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或参与或协助犯下

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这种人拥有或直接间接控制的实体以及代表这种人和

实体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和实体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包括

由这种人及有关个人和实体拥有或直接间接控制的财产所衍生或产生的资金。” 

 为冻结银行和金融机构内的账户和资产已制定哪些立法和程序？如果各国

提供所采取的任何有关行动的例子，将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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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起诉犯罪法案》的限制命令规定，冻结那些参与贩卖毒品或者所指明的

不法行为的人的资产。法院有权禁止任何人处理符合这类条件的“可变现财产”，

但命令中可以指明例外情况。可变现财产是因贩卖毒品或所指明的不法行为而正

在受到起诉的人（被告）所拥有的任何财产，或者直接或间接接受被告因本法案

作为礼物赠予的人的任何财产。 

 拟议的反恐怖主义立法打算列入一些条款，冻结那些从事、参与或为恐怖主

义行为提供便利的人的财产。 

 第 1段(d)分段称， 

  “禁止本国国民或本国领土内任何个人和实体直接间接为犯下或企图

犯下或协助或参与犯下恐怖主义行为的个人、这种人拥有或直接间接控制的

实体以及代表这种人或按其指示行事的个人和实体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

或经济资源或金融或其他有关服务。” 

 为禁止本分段所列的活动已存在哪些措施？ 

 目前还没有实施任何立法来具体处理本分段的问题。拟议的反恐怖主义法案

将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第 2段(a)分段称， 

  “所有国家应不向参与恐怖主义行为的实体或个人主动或被动提供任

何形式的支持，包括制止恐怖主义集团召募成员和消除向恐怖分子供应武

器。” 

 为落实本分段已制定了哪些立法或其他措施？尤其是，贵国为禁止㈠ 恐怖

主义集团招募成员和㈡ 向恐怖分子供应武器，规定了哪些罪名？有哪些其他措

施帮助阻止这类活动？ 

 司法部内部的专家目前正在完成反恐怖主义立法草案。在 2001 年 9月 11日

美国发生袭击事件以前，下列规定已经实行并仍然有效： 

 1996年军事训练（禁止）法案禁止训练、操练和装备那些拥有武器、弹药、

火炮或炸药的人，除非任何成文法律另行规定，不得进行可能用来损害本国的和

平与秩序或者用来扰乱本国国内安全的军事训练。 

 该法案规定，任何人，如组织、训练、操练、装备或管理某些人使用武器、

火炮或弹药、或进行军事训练，则属于不法行为除非经过国家安全部部长的授权。

任何人，如出于从事颠覆活动的目的，为装备或训练其他人使用武器或进行军事

训练提供财力支持或其他支持，也属于不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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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武器法案》提出了拥有、销售、转让和使用武器和弹药方面的有关

规定。立法中还规定，在犯下某些不法行为的情况下，可以立即对行为人定罪并

处以罚款。 

 除了立法措施以外，经过授权的执法官员可以采取特别行动（如搜查和扣押

行动），也可以依赖情报报告，帮助防止非法活动的发生。 

 第 2段(b)分段称， 

  “要采取必要步骤，防止犯下恐怖主义行为，包括通过交流情报向其他

国家提供预警。” 

 为防止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正在采取哪些其他步骤，尤其是已有哪些预警机制

可供同其他国家交换情报？ 

 国家安全部已经设立了一个单位，监测那些企图通过政治、产业或暴力手段

来破坏议会民主的个人／群体的活动，然后对资料进行分析，并将报告提交给决

策者和外国联络机构。 

 国家安全部的一个机构在 2001 年 9月 4日至 5日举办了一个区域反恐怖主

义研讨会，处理恐怖主义威胁在加勒比和南美地区所造成的影响。这个研讨会确

定了一些具体方法，加强区域反恐怖主义合作。现在各国政府应该努力实施研讨

会的建议。 

 本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在协调与目标组织有关的信息和情报方面也

在发挥重大作用。 

 加勒比共同体各国政府首脑也在召开各种会议，商讨成立一个工作队，负责

确定并实施各种措施，消除并处理恐怖主义造成的财政和社会影响。 

 我国与各国情报机构、执法机构和国防机构的人员保持联络。 

 还传阅一份秘密文件，其中列出了区域内的所有恐怖组织。 

 国防军和军方的其他部门也为本国的反恐怖主义努力做出了贡献。 

 第 2段(c)分段称， 

  “对于资助、计划、支持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或提供安全庇护所的人拒

绝给予安全庇护。” 

 已有哪些立法或程序用于拒绝庇护恐怖分子，例如排除或驱逐本分段所指那

些类人士的法律？如果各国提供已采取的任何有关行动的例子，将会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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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移民法案》提出了允许人们进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境内的规定。目

前，规定中没有使用“恐怖主义分子”这一名称，但是，禁止下列几种人进入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境内。 

 - 主张以武力手段推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或任何其它国家的现有政府、或

各种形式的法律的人。 

 - 主张废除有组织的政府的人。 

 - 主张刺杀政府官员的人。 

 - 主张或教唆他人对财产进行非法破坏的人。 

 - 持有并传播上述任何一种理论和做法的任何组织的成员或有关人员。 

 - 有合理的理由相信其很可能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进行间谍、破坏或任何

其它颠覆活动，或者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安全不利的人。 

 一名移民官员可以指示逮捕或拘留上述几种人，以便进行询问，并可能加以

驱逐。 

 然而，预期反恐怖主义立法草案将做出更准确的规定，查明恐怖主义分子，

避免给予他们避难或难民身份。 

 第 2段(d)分段称， 

  “防止资助、计划、协助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的人为敌对其他国家或其

公民的目的利用本国领土。” 

 已有哪些立法或程序防止从贵国领土对其他国家或公民从事恐怖主义行

为？如果各国提供所采取的任何有关行动的例子，将会很有帮助。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任何立法都没有明确指出恐怖主义行为是一种不法行

为，目前正在拟定的反恐怖主义法案将把恐怖主义行为定为犯罪。因此，没有什

么立法对“恐怖分子”实行任何制裁或限制。然而，有一项立法可以防止人们在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从事被认为是恐怖主义行为的行为。上述 1996 年《军事训练

（禁止）法案》就是这样一项立法。《武器法案》对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境内拥

有武器实行非常严格的限制，并且对已经查明没有必要的许可证而拥有武器的人

实行严厉的制裁。 

 第 2段(e)分段称， 

  “确保把参与资助、计划、筹备或犯下恐怖主义行为或参与支持恐怖主

义行为的任何人绳之以法，确保除其他惩治措施以外，在国内法规中确定此

种恐怖主义行为是严重刑事罪行，并确保惩罚充分反映此种恐怖主义行为的

严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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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采取了哪些步骤来确定恐怖主义行为是严重刑事罪行和确保反映了此种

恐怖主义行为的严重性？请提出任何已定罪和判刑的例子。 

 前面提到了现在正在拟定的《反恐怖主义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对那些参

与资助、规划、准备或进行恐怖主义行为、或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人进行严厉惩罚。 

 第 2段(f)分段称， 

  “在涉及资助或支持恐怖主义行为的刑事调查或刑事诉讼中互相给予

最大程度的协助，包括协助取得本国掌握的、诉讼所必需的证据。” 

 已制定哪些程序和机制来协助其他国家？请提供这些程序和机制实践情况

的任何已有的详细资料。 

 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1997年《刑事事项方面的互助法案》规定，对

英联邦国家提出的任何刑事调查要求提供协助。尽管这一法案没有指明恐怖主

义，但正在做出规定，以便能够提供上述不法行为方面的协助。 

 《刑事事项方面的互助法案》建立了一个国内法律框架，促使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与国际社会在打击毒品、洗钱和有组织犯罪方面进行合作。根据这一法案，

法院可以协助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境内获得的证据来便利境外的诉讼程序，还可

以将证据带到国外，便利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境内的刑事诉讼程序，确保犯罪分子

不会逃脱法律的惩罚。 

 第 2段(g)分段称， 

  “通过有效的边界管制和对签发身份证和旅行证件的控制，并通过防止

假造、伪造或冒用身份证和旅行证件，防止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集团的移

动。” 

 贵国如何用边界管制防止恐怖分子的移动？贵国如何用发给身份证件和旅

行证件的程序来支持这方面工作？已有哪些措施来防止伪造等？ 

 《移民法案》规定了持有或拥有护照、签证或进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其他

证件方面的条件和要求。 

 至于用什么机制来确定入境文件是否真实的问题，移民官员可以依靠有限的

物理和技术能力来确定旅行证件的真实性，也可以参考各种来源或国家提供的关

于被窃、伪造或丢失的官方证件的报告。国家安全部有关部门可以确定目前已经

实施的机制。 

 用现有的管制方式，已经出现过违反情况。目前正在通过各种地方和区域工

作组来处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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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段(a)分段称， 

  “找出办法加紧和加速交流行动情报，尤其是下列情报：恐怖主义分子

或网络的行动或移动；伪造或变造的旅行证件；贩运军火、爆炸物或敏感材

料；恐怖主义集团使用通讯技术；以及恐怖主义集团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所造成的威胁。” 

 在本分段所指各领域已采取了哪些步骤来加紧和加速交流行动情报？ 

 除了执行段落 2(b)中提到的措施以外，还任命了一个国家安全和国防政策委

员会（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制定国家安全战略政策，由一个分委员会进行协调。

分委员会由下列单位的官员组成： 

 国防军  加勒比流行病中心 

 安全情报局  移民局 

 消防局  海岸警卫队 

 民航局  全国紧急情况管理局 

 特别事务处  海关和关税局 

 监狱事务处  

 另外还提议各种律师和专家进行协作，审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还应该批准哪

些现有的国际公约，并对地方立法进行审查，确定应该修正或制定哪些法令。 

 第 3段(b)分段称， 

  “按照国际和国内法交流情报，并在行政和司法事项上合作，以防止犯

下恐怖主义行为。” 

 在本分段所指各领域已采取了哪些步骤来交流情报和进行合作？ 

 由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正在制定立法和程序，确定恐怖主义是一种刑事犯

罪，因此在上面分段所指出的领域有许多情报交换或交流活动。这种资料的交流

是信息交流的第一种方法，涉及到制定法律来打击恐怖主义罪行，并规定要把有

关资料和随后的要求联系起来。 

 第 3段(c)分段称， 

  “特别是通过双边和多边安排和协议，合作防止和制止恐怖主义攻击并

采取行动对付犯下此种行为者。” 

 在本分段所指各领域已采取了哪些步骤进行合作？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与美国、加拿大和联合王国等一些国家签订有双边互助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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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与加勒比共同体签订有《多边互助协议》。 

 在引渡的问题上，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与美国签订有双边条约。1985

年《引渡法案》（英联邦和外国领土）规定在英联邦国家内部对犯罪个人实行引渡。 

 第 3段(c)分段称， 

  “尽快成为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包括 1999年 12月 9日

《制止资助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的缔约国。” 

 贵国政府对于签署和（或）批准本分段提到的公约和议定书有什么计划？ 

 除了 1999年 12月 9日《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之外，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已经成为所有有关公约的缔约国。 

 《反恐怖主义法案》等有关立法的目的是提供一切必要措施，防止并制止向

恐怖主义行为提供资助。一旦制定了有关立法，特立尼这项和多巴哥将签署并批

准这项《国际公约》。 

 第 3段(e)分段称， 

  “加强合作，全面执行关于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以及安全理事

会第 1269（1999）号和第 1368（2001）号决议。” 

 提供关于本分段所提到的公约、议定书和决议的执行情况的任何有关资料。 

 通过执法机构间交流信息以及进行协作，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已经在与国际社

会和有关机构合作，制止恐怖主义活动。 

 第 3段(f)分段称， 

  “在给予难民地位前，依照本国法律和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包括国际人

权标准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寻求庇护者没有计划、协助或参与犯下恐怖主

义行为。” 

 为确保寻求庇护的人在被给予难民地位以前没有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已制定

了哪些立法、程序和机制。请提供有关案件的例子。 

 目前正在起草《难民地位法案》这一立法。该法案将确保寻求庇护的人没有

计划、便利或参与从事恐怖主义行为。 

 第 3段(g)分段称， 

  “依照国际法，确保难民地位不被犯下、组织或协助恐怖主义行为者滥

用，并且不承认以出于政治动机的主张为理由而拒绝引渡被指控的恐怖分子

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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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制定哪些程序来防止恐怖主义分子滥用难民地位？请提供详细的立法和

（或）行政程序来防止以出于政治动机的主张为理由而拒绝引渡被指控的恐怖分

子的请求。请提供任何有关案件的例子。 

 《难民地位法案》这一立法将规定一些程序，防止恐怖主义分子滥用难民地

位。该法案目前正在起草过程中。 

 根据现有的《引渡法案》，目前正在准备修订该法案，防止以出于政治动机

的主张为理由而拒绝引渡被指控的恐怖分子的请求。 

 

 

 


